
修正「毒品之分級及品項」部分分級及品項 

附表一 

 
第一級毒品（除特別規定外，皆包括其異構物Isomers、酯

類Esters、醚類Ethers及鹽類Salts） 

品           項 備        註 

10依托咪酯（Ethyl 1-(1-phenylethyl)-1H-

imidazole-carboxylate）[包含其異

構物Etomidate、imidazole-4-carboxy

late] 

本項新增，由原第

二級毒品第二百二

十六款移列。 

11 美托咪酯（Metomidate） 本項新增，由原第

二級毒品第二百二

十七款移列。 

12 丙帕酯（Propoxate）[包含其異構物

Isopropoxate] 

本項新增，由原第

二級毒品第二百二

十九款移列。 

13 丁托咪酯（Butomidate）[包含其異構

物 n-Butyl、iso-Butyl、sec-Butyl、

tert-Butyl] 

本項新增，由原第

二級毒品第二百三

十款移列。 

14 三氟依托咪酯（Trifluoroethyl 1-(1-

phenylethyl)-1H-imidazole-5-

carboxylate、CF3-Etomidate（TF-

Etomidate）） 

本項新增，由原第

二級毒品第二百三

十一款移列。 

15 氟托咪酯（Flutomidate）[包含其異構

物2-Fluoro、3-Fluoro、4-Fluoro] 

本項新增，由原第

二級毒品第二百三

十二款移列。 

16 碳依托咪酯（Carboetomidate） 本項新增，由原第

二級毒品第二百四

十二款移列。 

17 甲氧羰基碳依托咪酯

（Methoxycarbonyl-Carboetomidate） 

本項新增，由原第

二級毒品第二百四

十三款移列。 



18 烯丙基依托咪酯（Allyl Etomidate） 本項新增，由原第

二級毒品第二百四

十四款移列。 

 

附表二 

 
第二級毒品（除特別規定外，皆包括其異構物Isomers、酯

類Esters、醚類Ethers及鹽類Salts） 

品           項 備        註 

226 (刪除) 本項刪除，移列第

一級毒品第十款。 

227 (刪除) 本項刪除，移列第

一級毒品第十一

款。 

229 (刪除) 本項刪除，移列第

一級毒品第十二

款。 

230 (刪除) 本項刪除，移列第

一級毒品第十三

款。 

231 (刪除) 本項刪除，移列第

一級毒品第十四

款。 

232 (刪除) 本項刪除，移列第

一級毒品第十五

款。 

242 (刪除) 本項刪除，移列第

一級毒品第十六

款。 

243 (刪除) 本項刪除，移列第

一級毒品第十七

款。 



244 (刪除) 本項刪除，移列第

一級毒品第十八

款。 

 

附表四 
 

第四級毒品（包括毒品先驅原料，除特別規定外，皆包括其

異構物Isomers、酯類Esters、醚類Ethers及鹽類Salts） 

品           項 備        註 

毒品先驅原料 

63 N-甲醯基-N-(1-苯乙基)甘胺酸乙酯(E

thyl N-formyl-N-(1-phenylethyl) 

glycinate) 

 

本項新增 

64 依托咪酯酸(Etomidate acid) 本項新增 

 


